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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: 

经区政府研究，现将《松江区关于扶持农村地区“幸福老

人家”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月 4 日 

 

 

沪松府规„2019‟15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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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本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推动农村地区示范睦邻点

“幸福老人家”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

老服务业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发

„2014‟28 号）和《松江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运营扶持

办法》（沪松府规„2018‟9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结合我区乡村振

兴计划，制定扶持发展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

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和“乡村振兴战略”的新要求，坚持积极老

龄化理念，践行新发展理念，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，抓重点、

补短板、强弱项，聚焦设施建设、服务水平提升、政策支持保

障，大力发展农村新型互助养老模式，为农村老年人提供触手

可及的支持服务。 

二、发展目标 

根据《松江区农村地区养老美好生活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

—2020）》文件要求，在农村地区全面推广老年人示范睦邻点建

设。到 2022 年，计划在石湖荡镇、泖港镇、叶榭镇、新浜镇、

车墩镇和佘山镇建成100家农村地区示范睦邻点“幸福老人家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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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离乡土、不离乡邻、不离乡音、不离乡情”的互助式农村

养老服务得到充分发展。探索以政府牵头、社会参与、村委负

责、老人自愿为机制，形成多方参与、多元力量共同融合发展

的新道路，深化“幸福老人家”这一富有松江特色的养老服务

品牌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政府引导。注重扶持与引导，促进睦邻点自我

运行、分类发展，有条件的点应积极引进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

管理。 

（二）坚持自愿参与。由老人自愿发起，成员自主加入。

充分尊重和保护睦邻点的自发性和民间性，保持其活力和稳定。 

（三）坚持因地制宜。根据所在地区的老年人需求、服务

资源、经济状况、文化特色等要素，鼓励其多样化、多元化发

展。 

（四）坚持邻里互助。鼓励低龄老年人以志愿服务的方式

帮助高龄老年人，鼓励家属、社会组织、企业等社会力量协同

参与互助，促进农村地区非正式照料体系发展。 

四、基本要求 

（一）人员要求。由老年人个人或非正式团体自愿发起，

成员主要为邻近居住的老年人，人员相对稳定，一般在 15-30

人之间。 

（二）选址要求。场所应选择设立在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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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密集的地方，原则上步行不超过 15分钟，方便周边老人进出

参加活动。应设立在有条件、有爱心、有奉献精神的老人家中。

场所应有基本装修，环境整洁卫生，方便老年人出入。 

（三）建设要求。建筑面积在 60平方米以上，有灶头间、

客堂间、吃饭间、书房间、卫生间等房间的功能性划分。 

灶头间：主要功能为膳食加工与配制，应配备炊具、灶具、

厨房设备、餐具、冰箱、净水器等基本的设施设备。配餐能力

应能够满足成员用餐，有能力的点还可兼顾周边，提供外送服

务； 

客堂间：主要功能为看电视、聊天、谈心及其他活动，应

配备电视机，空调、电风扇、桌椅等设施设备； 

吃饭间：主要功能为用餐，应配备桌椅、空调等设施设备，

并保持环境整洁卫生； 

书房间：主要用于开展各类文娱活动，需要配备文娱器材

（如棋类、报刊等）、桌椅、作品展示架等设施设备，定期开展

活动； 

卫生间：应采用防滑材料铺设地面，设置简易的无障碍设

施，方便特殊老年人出入，安装紧急呼叫铃，保持环境整洁卫

生； 

其他要求：墙壁应进行适当装饰，使得环境温馨舒适。必

须配备基本的消防灭火器材，有条件的场所还应配备一定的健

身器材和医疗器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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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管理要求。农村地区示范睦邻点应统一挂牌“幸福

老人家”，所在的村（居）委会为管理责任主体，做到规范管理、

制度上墙（如炊事员职责、就餐须知、一周菜谱、活动安排、

管理须知、签到栏等）。采用老年人自愿、子女同意的原则，由

村（居）委会与老年人及子女签订自愿参与服务协议。应准备

活动记录本、财务账本等管理台账材料。 

五、补贴标准 

（一）建设补贴。按照标准要求创建并通过验收的“幸福

老人家”，每个具有助餐功能的点位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3万元

（组成为：示范睦邻点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给予每个 1 万元

的一次性补贴；老年助餐点由市级财政给予补贴 1 万元，区财

政补贴 1 万元）;对于不具备助餐功能的点位仅享受示范睦邻点

市级建设补贴 1 万元。 

（二）运营补贴。农村地区“幸福老人家”由所在镇给予

每月 500 元房屋租赁费，由区财政给予每年 1 万元的运作补贴。

具有助餐功能的点位按照助餐服务点标准由区财政给予每年

1.5-2.5万元的的差别化补贴。 

各街镇要结合本地区实际，逐步增加财力投入，在区级财

力补贴的基础上做好资金配套和经费保障工作。同时，要积极

争取各类社会资金、爱心企业等慈善公益资金的参与和支持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指导，定期检查工作。由区民政局、区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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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、区消防支队等业务部门加强前期指导，对“幸福老人家”

建设情况根据相关管理要求予以检查和验收。正式运营后，区

民政局将联合消防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定期组织多部门检查，加

强对“幸福老人家”的日常管理。 

（二）加强监管，保障资金安全。各相关业务部门要根据

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，将补贴资金落到实处。区民政局、区财

政局等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，根据工作要求对项目进行评估，

对补贴资金进行审计。 

（三）加强协调，整合养老资源。各相关业务部门要积极

整合社区养老服务资源，要发动本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

学校、妇联、体育等相关部门利用“幸福老人家”平台定期开

展志愿服务，要支持老年文艺、老年体育等社会组织，开展健

康指导、老年教育文体娱乐等活动，丰富农村老人晚年生活。 

七、其他 

本指导意见自 2019 年 7 月 5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7

月 5 日。上级部门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群团。 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月 5日印发  


